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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
北區

承辦人：劉怡青

電話：02-27208889/1999轉6394

傳真：02-27593365

電子信箱：edu_phe.24@mail.taipei.gov.

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民族實驗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12月10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體字第1093113020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豬肉原料原產地標示輔導確認表1份 (13103134_10931130202_1_ATTACH1.odt)

主旨：為落實「校園豬、牛肉原料原產地標示」規定，請學校配

合辦理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9年12月3日臺教國署學字

第1090151411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本局前於109年12月7日以北市教體字第1093111968號函

（計達），請貴校落實肉品來源標示。請於109年12月10日

（最遲於109年12月15日前完成）依下列說明備齊「豬肉原

料原產地標示輔導確認表」及現場完成標示照片留存備

查：

(一)自設廚房、學校合作社與熱食部（含便利商店、美食街

餐廳）：請學校指派人員輔導廠商填寫上開表格，由學

校留存備查。

(二)外訂桶餐：本局已請團膳廠商統一填寫上開表格予學

校，請學校留存備查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民族實中 1091211

*OHAA1096008037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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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有關豬肉、牛肉之原料原產地標示字體大小應符合下列規

定，以標籤、菜單註記者，標示字體長度及寬度各不得小

於0.4公分；以其他標示型式者，各不得小於2公分。

四、檢附豬肉原料原產地標示輔導確認表1份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（含附設國立中小學）

副本：

06


